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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
次会议审议的国务院关于儿童健康促进工作情况的
报告显示，我国集中力量解决儿童健康重点问题，综
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
全力推进儿童健康促进工作。

儿童青少年时期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时期，预
防近视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必修课”。报告指出，我国
全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制定发布《综合防控
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持续开展近视监测，开
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和中医适宜技术试
点， 加强儿童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近视预防专业指
导，强化学校卫生监督检查，积极推进近视防控产品
违法违规商业宣传整治。

通过出台一系列“护苗”举措，我国努力让孩子
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2020年，0—6岁儿童眼保
健和视力检查覆盖率91.8%；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
52.7%，比2018年下降0.9个百分点。

不仅是近视，超重、肥胖、营养不良等问题也严
重影响我国儿童青少年健康。 报告介绍， 我国印发
《儿童青少年肥胖防控实施方案》， 加大科学指导和
科普宣教力度，加强监测和评价，持续开展重点地区
营养干预项目，推广合理膳食和科学运动等理念，家
校联动、社会联手，推动儿童“管住嘴、迈开腿”。

报告还显示， 我国稳妥推进儿童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 周密组织安排,�强化医疗保障,�全力做好新冠病毒
疫苗供应，切实做到儿童安全接种和应接尽接。根据最
新数据， 全国3-17岁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剂次接种
覆盖率和全程接种覆盖率分别达到98%和95%以上。

■综合新华社等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拓展涉诈“资金链”监测对象

因电诈受刑罚人员最高三年不准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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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6月21日提请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初次审议。这是我
国首次专门立法保障民事强制执行。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是实现民事权利的重要
保障。近年来，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攻坚
战成果显著。据统计，2019年以来，人民法院年均
办理1016万件执行案件，执行到位金额年均1.85
万亿元。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执行领域突出问题
得到解决。

据悉，民事强制执行
法草案注重总结具有实
践基础、中国特色的执行

查控、执行财产变现、执行管理模
式，把制约和监督执行权、规范执
行行为，以及通过执行实践和司法
解释解决不了的法律适用难题作
为立法重点。

对于“老赖”，草案明确了一系
列惩戒措施。 规定人民法院可以
“禁止其进行高消费及非生活或者

经营必需的有关消费”，“可以限制其出境” 等。草
案还对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的适用条件、实施、
期限等作出规定， 并规定了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措施的适用条件、实施、信用修复等内容。

若被执行人拒不执行，草案提出建立“按日
罚款制度”。对被执行人拒不交付特定标的物的，
可以对其按日予以罚款，但是累计不得超过一百
八十日；建立特殊拘留制度，针对被执行人持续
拒不履行不可替代行为的情形，可以再次予以拘
留，但是累计不得超过六个月。

对于强制执行行为，草案强调“善意文明执
行”理念，明确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公平、合理、适
当， 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不得超过实现执行目的所需的必要限度。

对于执行机构和人员，草案加强对执行权的
监督制约，规定了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可以就人
民法院未实施应当实施的执行行为提出申请的
制度和自行纠正制度等， 进一步解决消极执行、
乱执行等执行失范问题。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促进儿童健康 如何精准发力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草案二审稿6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 草案二审稿拟进一步拓展涉电
信网络诈骗“资金链”治理，拟规定，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
到刑事处罚的人员， 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自处罚完毕之日起
六个月至三年不准其出境。

我国首次专门立法保障民事强制执行

“老赖”拒不执行，拟“按日罚款”

有的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部门和社会公
众建议提高草案法律责任部分的罚款幅度，加
大对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惩处力度。 宪法和法
律委员会经研究，建议作以下修改补充：一是增
加对电信网络诈骗分子使用电话卡、金融账户、
互联网账号等的限制措施， 并增加限制措施情
形。 二是根据打击治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的实
践需要， 增加规定对有关涉电信网络诈骗人员
可以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三是对有关违反本法
规定行为的罚款幅度作了调整。

草案二审稿明确，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
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物联网卡、银行账
户、支付账户、互联网账号等；不得为非法买卖、
出租、出借的上述卡、账户、账号等提供实名核
验帮助。 对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的
实施前款行为的单位、个人和相关组织者，以及
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
可以采取限制其有关卡、账户、账号等功能和停

止非柜面业务、暂停新业务、限制入网等措施。
针对涉电信网络诈骗人员的出境措施，草

案二审稿规定， 对来自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
的特定地区人员或者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
重的特定地区人员， 不具有合法、 真实出境事
由，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诈嫌疑的，移民管理机
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因从事电信网络诈骗活
动受到刑事处罚的人员，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
自处罚完毕之日起六个月至三年不准其出境。

草案二审稿还对违法行为的罚款幅度作了
调整，明确非法制造、销售、提供或者使用专门
或者主要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的设备、软件的，或
者从事相关涉诈支持、帮助活动的，没收违法所
得， 由公安机关或者有关主管部门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
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由公安机关并处
十五日以下拘留。

■据央视新闻

机构未建立反电诈内控机制将被吊销营业执照

限制电诈人员开户办卡出境支持帮助涉诈活动罚款加大

草案指出，要扩大涉诈监测治理对象范围，
由银行账户、 支付账户扩展到支付工具和支付
服务，百姓生活中常用的数字人民币钱包、收款
条码等被纳入其中。

规定中国人民银行、 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
理机构组织有关清算机构建立跨机构开户数量
核验和风险信息共享机制， 并为客户提供查询
名下银行账户、支付账户的便捷渠道。

为保障监测识别异常账户、 可疑交易的有
效性， 明确金融机构可依法收集必要的交易和
设备位置信息。

规定支付机构应当依照规定完整、 准确传
输有关交易信息， 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分子借此
洗钱。

草案强化了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电信业务经营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非银行支
付机构、互联网服务提供者违反本法规定，有

“未建立健全反电信网络诈骗内部控制机制
或者未有效落实机制， 经有关主管部门提出
整改要求，拒不整改的”等情形，且情节严重
的， 可处以吊销相关业务许可证或者吊销营
业执照。

■
新
华
社
图


